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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道部文件
铁运〔1999〕88号  

关于公布《22( 23)型客车厂修规程》

和《25 型双层客车厂修规程》的通知

各铁路局,唐山、四方、成都、柳州机车车辆

厂,哈尔滨、西安、浦镇、武昌车辆厂,长春、

沈阳客车厂, 部驻以上各局、厂车辆验收

室:

  随着铁路客车的技术发展和检修、运

用水平的不断提高, 原《客车厂修规程》已

不能适应各型客车的检修需要。根据现行

22 ( 23)型客车及 25 型双层客车的技术特

点和检修状况, 由铁道部机车车辆大修规

程管理研究室通过对客车技术和检修运用

的深入调查研究、分析, 整理编制了《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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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3)型客车厂修规程》、《25型双层客车厂

修规程》。经过广泛征求意见,汇总修改, 现

予正式公布。本规程自 1999年 12 月 1 日

起试行 6 个月后正式执行。

  具体要求如下:

  1. 各单位要组织有关干部、职工认真

学习规程,保证规程的贯彻执行。各有关单

位要做好执行规程的有关工艺装备、材料、

配件及人员培训等各项准备工作, 并依据

规程的检修限度和技术要求, 结合本单位

的具体情况,制定检修工艺。

  2. 各单位在规程试行期间, 将执行规

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意见于 2000 年 5 月 1

日前报部运输局装备部。

  3. 自本规程正式执行起, 前发有关 22

( 23)型客车、25型双层客车厂修的各种文件,

凡与本规程有抵触的, 一律按本规程执行。

  规程另发。

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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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  则

1. 1 客车厂修须贯彻为运输服务的方针、

质量第一的原则和体现铁路不断深化改革

的思想。客车厂修的任务在于恢复客车的

基本设计性能,保证安全舒适地运送旅客。

承修工厂须按本规程的要求进行分解、检

查、修理, 保证检修质量和使用寿命。

1. 2 客车厂修须在计划预防修的前提下,

逐步扩大实施状态修、换件修和主要零部

件的专业化集中修, 实现修理工作的组装

化, 积极推行配件标准化、系列化、通用化

和修复新工艺,以达到均衡生产, 不断提高

质量和效率,缩短在修时间, 降低成本。

1. 3 根据统一领导、分级管理的原则, 承

修工厂对厂修客车的检修质量负全部责

任。贯彻以总工程师为首的技术责任制, 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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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发挥各级工程技术人员和检验人员的作

用,严格执行厂修规程。

1. 4 本规程系 22 型 ( 23 型)客车厂修和

验收的依据。22型( 23型)客车厂修中遇有

本规程和其他有关技术标准中均无明确规

定的技术问题时, 工厂须和驻厂验收室根

据具体情况共同研究,认真加以处理。如双

方意见不一致时, 可先按总工程师的意见

办理, 经总工程师签署的意见抄送驻厂验

收室保存后可先出车,同时做成记录, 报部

核备。该车出厂后, 若在质量保证期内发生

质量问题,由承修工厂负责。

1. 5 22型( 23型)客车检修周期见表 1- 1。

1. 6 厂修客车的材料及配件代用按下列

规定办理:

1. 6. 1 材料及配件代用须遵循以优代劣

的原则。

1. 6. 2 凡属标准件、通用件若需代用时,

须报部核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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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 1 22 型( 23 型)客车检修周期表 年

序号 车   种 厂修周期 段修周期

1 �22 �型 ( 23 型 ) : 硬卧车、硬座车、软卧车、软座车、餐车、

行李车、邮政车、上述车种的合造车等

6 �1 ". 5

2 �22 �B 型 : 硬卧车、硬座车、软卧车、软座车、餐车、行李

车、邮政车、上述车种的合造车等

7 �. 5 1 ". 5

3 �部属客车、公务车、试验车、卫生车、文教车、维修车、特

种车等不常用车

10 �2 ". 5

注 : �为了做到平衡检修计划和调整技术质量状态 , 检修周期可以根据客车质量情

况 , 允许按下列期限提前或延期施修。凡提前施行厂修的客车须经铁路局批

准。

1 6. 表内 1、2项中所列的各车种可以提前或延期一年半。

2. 表内第 3项所列的各车种可以提前或延期半年。

3. 对于使用频繁的路用车 ,检修周期可参照表内第 2 项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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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6. 3 需要变更原设计材料或规格者, 由

工厂鉴定、计算, 须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

下,按有关规定办理。

1. 7 厂修车按运用状态入厂, 不许任意拆

换(有规定的车电机具和备品配件除外)。

如发生上述现象, 经工厂和送车单位代表

共同确认,另行计价处理。

1. 8 有关轮对、轴箱、轴承、空气制动、车

电、空调部分的检修, 除按本规程执行外, 可

参照铁道部颁发的下列规程和规则执行:

  《车辆轮对、轴承组装及修理规则》,

《车辆空气制动装置检修规则》,《103、104

型车辆制动机分配阀厂修规则》(草案 ) ,

《客车车电装置检修规程》,《客车空调三机

检修及运用管理规程》。

  以上规程和规则如与本规程的要求有

抵触时,均以本规程为准。

1. 9 厂修车在非加装改造的情况下, 配

属、承修单位任何一方不许随意改变原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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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结构。对部令规定的加装改造项目, 必须

按规定执行,并纳入检修及验收范围。凡不

属部令规定, 由车辆段自行对客车加装改

造,车辆段须在客车入厂前提出申请, 双方

协商,在签定修理合同中作出规定。

1. 10 经厂修的客车,在正常运用、养护和

维修的情况下,承修工厂须负责表 1- 2 规

定的技术质量保证期限, 表中没有规定的

项目一律保证 6 个月。

  如因客车厂修质量不良不能完成规定

的保证期限时, 须返厂修理或工厂派人赴

段修理,遇有零小修理, 经配属单位同意代

为修理时,须由原承修厂负担修理费用。

1. 11 本规程适用于 22型 ( 23型)客车厂

修。本规程中的限度表与条文具有同等效

力,须认真执行。

1. 12 本规程由铁道部运输局负责解释,

自公布之日起执行, 前订与此相抵触的文

件和规定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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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 2 22 型( 23 型)客车厂修技术质量保证期

序
号

保 证 内 容
保证期限

22 ~型 ( 23型 ) 22 �B 型

1 �各梁、柱不锈穿及铆、焊、补强、截换处不裂 一个厂修期 一个厂修期

2 �各墙板、顶板不锈穿及铆、焊、补强、截换处不裂 二个段修期 三个段修期

3 �钢门不锈穿 二个段修期 二个段修期

4 �钢窗不因腐蚀而穿透 一个段修期 一个段修期

5 �通风器不漏雨 一个段修期 一个段修期

6 �木板拼接、粘补处所不开胶 一个段修期 一个段修期

7 �地板不塌陷 , 地板布不鼓泡 一个段修期 一个段修期

8 �钩体、钩舌、钩尾框不裂 一个段修期 一个段修期

9 �转向架构架、摇枕、支柱、各吊、各销、摇枕吊、吊

轴、圆、扁弹簧、弹簧托梁及制动梁端轴不裂

一个段修期 一个段修期

10 �经重新压装的轮对 , 轮毂不松动 , 轮座不折损 四年 四年

11 �轴颈、防尘板座、轴身不发生横裂纹及车轮不裂 一个段修期 一个段修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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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上表
序
号

保 证 内 容
保证期限

22 ~型 ( 23型 ) 22 �B 型

12 �轴承零件不破损 ,内圈不松动 一个段修期 一个段修期

13 �滚动轴承不燃轴 一个段修期 一个段修期

14 �制动主管不锈穿、不破裂 一个厂修期 一厂修期

15 �制动支管不锈穿、不破裂 一个段修期 一个段修期

16 �
茶炉体、水箱体、温水锅炉体、膨胀水箱体、蒸饭箱

及水、暖各管等不漏
一个段修期 一个段修期

17 �温水锅炉内藏部分不漏 三个段修期 三个段修期

18 �油漆、腻子不剥离 一个段修期 一个段修期

19 �车下配线及车上干线不因检查、修理不当而影响
安全使用

一个厂修期 一个厂修期

注 : #1 O. �凡由于运用中冲撞、脱轨、超员、超载、操作不良等情况而导致的损坏 , 均不

属于质量保证范围。
2. 事故责任的确定按铁道部《铁路行车事故处理规则》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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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车  体

2. 1 钢结构

2. 1. 1 底、体架及各板检修须符合下列要

求,超过限度者堆焊、挖补、补强、截换或更

换。

2. 1. 1. 1 底、体架各梁及风挡门柱、侧墙

立柱、盖板锈蚀深度不超过原形厚度的

30%。

2. 1. 1. 2 墙板、端板及金属地板锈蚀的剩

余厚度不小于原设计的 70%。

2. 1. 1. 3 顶板锈蚀的剩余厚度不小于1. 0

mm。

2. 1. 1. 4 窗上板与窗边夹锈, 清除锈垢后

剩余厚度不小于原设计的 60%。

2. 1. 1. 5 窗角板截换时, 截换高度不低于

150 mm。

2. 1. 1. 6 从板座磨耗、腐蚀不大于2 mm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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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过时允许焊修,后从板座上、下平面锈蚀

剩余厚度不小于 8 mm。

2. 1. 1. 7 底、体架各梁及板裂纹时焊修、

补强或截换。

2. 1. 2 车体通风器须分解检修,作用良好。

2. 1. 3 钢结构修补或截换时, 须使用与母

材相同或近似的材料。

2. 1. 4 焊修使用的焊条、焊丝须与基体金

属的强度及耐腐蚀性能相当。

2. 1. 5 钢结构焊接或铆接时须符合 T B

1581《机车车辆修理焊接技术条件》和

T B/ T 2911《车辆修理铆接技术条件》。

2. 1. 6 底、体架及各板须按下列要求除锈

并做防腐处理:

2. 1. 6. 1 车体外皮须喷(抛)丸或手工除

锈, 新造后第一个厂修允许对不良处进行

局部处理。

2. 1. 6. 2 底、体架及墙板、顶板、地板、包

板、分解的封闭结构外露表面锈蚀或防锈

·9·



漆不良时,除净锈垢和不良涂层。

2. 1. 6. 3 车体内外表面除锈部位清洁度

须达到 P - 3 级, 局部 P - 4 级, 手工除锈

须达到 S- 2级。

2. 1. 6. 4 各除锈表面须在除净锈垢后 4h

以内涂刷防锈漆, 防腐涂料涂层须敷盖均

匀,不露底。已清除的防腐涂层须补涂。

2. 1. 6. 5 底、体架及地板各结合处夹锈厚

度超过 4 mm 时,分解除锈;未超过时须做

除锈处理和调平(行李车、邮政车下层铁地

板除外)。分解检修部位的梁、板结合面须

涂刷防锈漆,已清涂的防腐涂层须补涂。

2. 1. 6. 6 侧门框、门口压铁与外墙板之间

须清除锈垢。

2. 1. 7 中、侧梁下垂及弯曲不超过下列限

度:

  a )两端下垂 25 mm ;

  b)中部下垂 30 mm;

  c)中、侧梁水平弯曲 20 m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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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1. 8 车体钢结构组成须符合下列要求:

2. 1. 8. 1 墙板表面不论有无腻子, 凹凸不

平在 1 m 长度内超过 8 mm 时, 须调修到

3 mm 以内;侧顶板超过 15 mm 时, 调修到

8 mm 以内(非使用变形除外) ;中顶板不

得有积水现象,墙板松动时紧板。

2. 1. 8. 2 通过台地板及双层铁地板的上

层铁地板凹凸不平在 1 m 长度内超过 10

mm 时, 须调修到 10 mm 以内, 松动时紧

板。

2. 1. 8. 3 钢结构检修后须按 T B 1802《铁

道车辆漏雨试验方法》进行试验。

2. 2 通过台及风挡

2. 2. 1 通过台及风挡除状态良好的铆、焊

部分外,须全部分解检修;并须清除不良涂

层和锈垢,涂刷防锈漆。

2. 2. 2 各型脚蹬板锈蚀超过原板厚 30%

时更换。全车脚蹬板型式须一致。

2. 2. 3 翻板及锁分解后须给油。安装后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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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配件齐全,开闭作用须灵活。关闭时须平

整,开启位置时, 翻板锁锁闭须可靠。

2. 2. 4 侧门扶手、风挡扶手、栏杆、安全链

等配件检修后配件齐全、组装牢固、作用良

好。

2. 2. 5 风挡装置检修须符合下列要求:

2. 2. 5. 1 风挡板弯曲超过 3 mm 时调修。

风挡板、摩擦板、缓冲板、风挡侧框锈蚀、磨

耗超过原厚度 30%时截换或更换, 风挡板

下部截换长度不小于 400 mm, 修换后风

挡板外侧面须平整。

2. 2. 5. 2 风挡胶皮更新。

2. 2. 5. 3 风挡弹簧、缓冲杆弹簧检修后须

作永久变形试验。

2. 2. 5. 4 风挡扁簧分解检修, 弹簧板、簧

箍、摩擦板有裂纹或腐蚀、磨耗超过原板厚

度 30%时更换, 检修后自由高须达到 ( 315

±5) mm。

2. 2. 5. 5 缓冲杆弯曲变形时调修, 杆及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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